合肥市重性精神病患者医疗救助项目救助流程

  一、重性精神病患者门诊救助
    （一）救助对象：
公安部门《全国重性精神病人信息管理系统》合肥市人员
（二）所需材料：
1、患者身份证、门诊特殊病卡（慢性病卡）、救助卡。
2、门诊发票原件。
3、新农合患者须到当地乡镇合作医疗管理中心办理新农合慢性病报销分割证明。
     (三)救助流程
救助对象在门诊取药时，先按门诊特殊病卡（慢性病卡）报销，次年再统一享受门诊救助；门诊救助每年报销一次，符合救助条件的患者或患者家属在定点医院规定的时间内，将材料送至定点医院办理救助事宜。
(四）、救助范围和待遇：
门诊特殊病（慢性病）的患者享受医保（农合）报销后，医保目录内自付的费用可享受救助，最高救助限额1200元，低于1200元的据实救助。

二、重性精神病患者住院救助
    （一）救助对象
公安部门《全国重性精神病人信息管理系统》合肥市人员。
    （二）所需材料
患者身份证、代办人身份证、救助卡、医保卡，有低保的患者还需要提供低保证。
    （三）救助流程
符合条件的患者或患者家属在患者住院时将以上材料交定点医院登记备案，出院时办理出院救助手续。
    （四）、救助范围和待遇
救助对象每年首次在定点医疗机构住院救助费用由市财政承担；因病情需要，年度内二次住院及以后住院的医疗费用由县（市）、区（开发区）财政承担。其中：
对于不是低保的救助对象，住院救助实行总额控制，救助对象每次住院救助标准上限为6000元，限额以下据实结算。
对于是低保的救助对象，住院治疗费用在享受医保报销及民政一站式医疗救助之后，个人仍需承担的医疗费用部分，由财政托底保障。


